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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

一、重点检查计划

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检查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1

对大中型、重点

品种食品生产企

业质量管理体系

运行情况的行政

检查

对食品生产（不含特

殊食品）企业食品安

全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、

第一百一十条；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

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

十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；《江苏

省食品安全条例》 第七条、第六十一条、

第六十二条；《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

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

获证食品生

产企业
100%

1-4次/年
（按风险

评定等

级）

现场检查 区级
食品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2
对食品小作坊食

品安全的行政检

查

对食品小作坊食品安

全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

六、第一百二十七条；《江苏省食品小作

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第二条、第五条、

第三十一条；

获证食品小

作坊
100%

1-2次（（按

重点品种

评定等

级））

现场检查 区级
食品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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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检查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3

对食用农产品集

中交易市场开办

者、销售者及其

委托的贮存服务

提供者食品安全

的行政检查

对食用农产品集中交

易市场开办者、销售

者及其委托的贮存服

务提供者食品安全的

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四

条；《江苏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十七条、

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；

获照食用农

产品集中交

易市场开办

者

100%
不少于1
次

现场检查 区级
食品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4

对小餐饮、小食

杂店、食品摊贩

食品安全的行政

检查

对小餐饮、小食杂店、

食品摊贩食品安全的

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

六、第一百二十七条；《江苏省小食杂店

管理办法》；《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

摊贩管理条例》

获备案证小

食杂店、食

品摊贩

100%
不少于1
次

现场检查 区级

食品科、

特食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5

对餐饮（含入网

餐饮）服务和食

品（不含特殊食

品）销售的行政

检查

对餐饮（含入网餐饮）

服务和食品（不含特

殊食品）销售的行政

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、

第一百一十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

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三条第二款、第二十三条

餐饮服务和

食品销售经

营者

100%
不少于1
次

现场检查 区级

食品科、

特食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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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检查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6
对集中用餐单位

食堂食品安全的

行政检查

对集中用餐单位食堂

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、

第一百一十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五

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

集中用餐单

位
100%

不少于1
次

现场检查 区级
特食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7
对特殊食品经营

单位食品安全的

行政检查

对特殊食品经营企业

食品安全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条、

第一百一十条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第五十九条

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》第四

十六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五十一条

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第八

条、第九条、第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

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

获证或者备

案的特殊食

品经营单位

100%
不少于1
次

现场检查 区级
特食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8
疫苗接种单位检

查

对本行政区域疾病预

防控制机构和疫苗接

种单位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第七十条

疾控机构和

疫苗接种单

位（二级及

以下）

100% 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
药化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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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检查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9
零售药店和药品

使用单位检查

对零售药店和药品使

用单位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九

条、第一百零三条；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

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五十九条；

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条

二级及以下

医疗机构

不低于

35%
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

药化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10
对化妆品经营者

的行政检查

对化妆品经营者进行

监督检查
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

化妆品经营

企业
208家 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

药化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11
医疗器械生产企

业质量管理的检

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

（第一类）的行政检

查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六

十九条、第七十条；《医疗器械生产监督

管理办法》第五条、第四十六条

医疗器械生

产企业（第

一类）

对一级监

管企业每

年抽查率

不少于

25%，对二

级监管企

业每2年
检查全覆

盖。

现场检查 区级
医疗器械

监管科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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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检查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12
医疗器械经营企

业质量管理的检

查

对医疗器械经营企业

的行政检查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六

十九条、第七十条；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

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六条、第五十条、第五

十一条；《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

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

医疗器械经

营企业

医疗器械经营三级监

管企业，每年检查不少

于一次，其中每两年全

项目检查不少于一次；

医疗器械经营二级监

管企业，每两年组织检

查不少于一次；医疗器

械经营一级监管企业，

每年随机抽取本行政

区域25%以上的企业进

行监督检查，4年内达

到全覆盖。对需整改企

业跟踪检查覆盖率达

到100%。对医疗器械网

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

台备案企业现场检查

每年不少于1次，需整

改的跟踪复核覆盖率

达到100%。医疗器械网

络销售告知企业，按照

“线上线下一致”原则

开展监督检查。

现场检查 区级
医疗器械

监管科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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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检查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13
医疗器械使用质

量管理的检查

对医疗器械使用单位

的行政检查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六

十九条、第七十条；《医疗器械使用质量

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三条

医疗器械使

用单位

二级医疗机构和第三

方医学临床检测机构，

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；

除二级以上医疗机构

和第三方医学临床检

测机构以外的其他医

疗器械使用单位，每年

检查覆盖率不少于

25%。对需整改医疗器

械使用单位跟踪检查

覆盖率达到100%。

现场检查 区级
医疗器械

监管科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14
对重点检验检测

机构的行政检查

对检验检测机构是否

持续符合资质许可条

件的行政检查

《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条、

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

十二条、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；《江

苏省检验检测条例》第六条、第四十六条、

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四十九条、

第五十条、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

五十三条

获得省级资

质认定的检

验检测机构

（建筑类、

机动车类、

环境环保类

等）

不少于20
家

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

质量发展

与认证认

可管理

科、各分

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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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计划

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
抽取比例

或数量
检查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1

对用能单位能源

计量器具配备和

使用情况等的行

政检查

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

器具配备和使用情况

等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二十七

条、第七十四条；《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

法》第十七条

重点用能单

位
1家 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 标计科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2

对制造、修理、

销售、进口和使

用计量器具经营

主体的行政检查

对制造、修理、销售、

进口和使用计量器具

经营主体的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、《集贸市场计

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加油站计量监督管

理办法》、《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等

制造、修理、

销售、进口

和使用计量

器具的经营

者

26家 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 标计科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3

对能效水效标识

目录产品生产者

和进口商能效标

识使用合规性的

行政检查

对能效水效标识目录

产品生产者和进口商

能效标识使用合规性

的行政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第七十

三条

2.《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

3.《水效标识管理办法》第十七条

能效水效标

识目录产品

生产者和进

口商

1家 1次/年 现场检查 区级 标计科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4
市场类标准事项

行政检查（企业

标准）

对自我声明公开的企

业标准、团体标准的

行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第二十七

条、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三十九

条、第四十二条；《企业标准化促进办法》

第六条、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三条、第三

十四条

在全国企业

标准信息公

共服务平台

自我声明公

开的企业标

准

10项 1次/年 网络检查 区级 标计科

企业标准

随机抽查

工作指引

（202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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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跨部门联合检查计划

序号 检查任务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发起部门 参与部门 检查对象
抽取比例

或数量
检查方式 检查层级 责任单位 检查内容

1

对小餐饮、小

食杂店、食品

摊贩的联合检

查

对小餐饮、小食

杂店、食品摊贩

食品安全的行

政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三十六、第一百二十七条；《江苏

省小食杂店管理办法》；《江苏省

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

区市场监

管局
区城管局

小餐饮、小

食杂店、食

品摊贩

100家 现场检查 区级
食品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2
企业公示信息

联合抽查（一）

对年度报告公

示信息的行政

检查；对即时公

示信息的行政

检查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四

条、第十八条；《保障中小企业款

项支付条例》第三十四条；《企业

公示信息抽查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六

条；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》

第四条；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

法》第十一条；《农民专业合作社

年度报告公示办法》第八条

区市场监

管局
区税务局 辖区企业 1%左右

现场检

查、书面

检查

区级
信用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
3
企业公示信息

联合抽查（二）

对年度报告公

示信息的行政

检查；对即时公

示信息的行政

检查

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四

条、第十八条；《保障中小企业款

项支付条例》第三十四条；《企业

公示信息抽查办法》第四条、第六

条；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办法》

第四条；《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办

法》第十一条；《农民专业合作社

年度报告公示办法》第八条

区市场监

管局

开发区税务

局
辖区企业 1%左右

现场检

查、书面

检查

区级
信用科、

各分局

依照市场

监管部门

行政检查

工作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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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本计划包括重点检查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和由市场监管部门发起的联合检查。有因检查（根据投诉举报、

转办交办、企业申请、数据或舆情监测、对产品质量或安全的抽查抽检抽样等）不在本计划内。


